响应文件封面


响应文件


项目名称：                  
采购单位：温州市中心医院




供应商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致：温州市中心医院
             （供应商名称）符合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并承诺如下。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供应商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时  间：     年     月     日

营业执照
项目名称：                     
	


注：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
致：温州市中心医院
 
我           （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姓名）、身份证号码：                          联系号码：            以我方的名义参加“温州市中心医院                ”项目的响应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响应、评审、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名事项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供应商（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时  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响应表
项目名称：                     
	序  号
	采购文件要求
	响应情况
	说   明

	一
	服务要求：

	1
	
	
	

	2
	
	
	

	3
	
	
	

	4
	
	
	

	 5
	
	
	

	6
	
	
	

	7
	
	
	

	二
	商务要求：

	1
	
	
	

	2
	
	
	

	3
	
	
	

	4
	
	
	

	5
	
	
	


 注： “响应情况”栏填写“符合”或“负偏离”。如不说明“响应情况”或填写“无”视为完全响应采购文件要求。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                 
供应商（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时  间：     年     月     日
服务方案
项目名称：                     
	


注：加盖公章
项目实施人员一览表
项目名称：                     
	序号
	姓名
	学历
	专业名称
	从业年限
	在本项目担任职务

	1
	
	
	
	
	

	2
	
	
	
	
	

	3
	
	
	
	
	

	4
	
	
	
	
	

	5
	
	
	
	
	

	6
	
	
	
	
	

	7
	
	
	
	
	

	8
	
	
	
	
	

	9
	
	
	
	
	

	10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                 
供应商（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时  间：     年     月     日
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供应商名称
	报价
	备注

	
	大写：    
小写：
	



注：1.报价包含各服务套餐有关的所有费用，包含但不限于税费、保险费、人员的工资、社保、奖金、福利、人工差旅费、培训费、税费等；
2.合同服务期内，最终结算总金额不超预算金额的按实际金额支付，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                 
供应商（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时  间：     年     月     日









诚信投标承诺书

温州市中心医院：
本着体现公平、公正、诚信原则，本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真实性负主体责任，如有下列虚假应标情形的：投标人通过提供虚假的资质、业绩、检测报告、中小企业证明（承诺）等资料或修改（伪造）产品技术参数（或技术数据）参与投标的情形；投标文件中产品技术参数（或技术数据）真实但达不到采购需求的技术参数（或技术数据）要求，而且澄清解释确定无法经过合法的免费加装、改装、增加配置或服务等满足采购需求，而本投标人在采购需求响应中虚假响应为“符合或满足”的情形。承诺遵守温州市中心医院有关虚假应标处理的如下规定：
1、在评标现场发现并经投标人澄清解释确定属于上述虚假应标情形的，取消投标资格。
2、中标结果被质疑或投诉为通过虚假应标方式谋取并经采购组织部门复核属于上述虚假应标情形的，取消中标资格。
3、在履约验收中被发现并经医院确认有上述虚假应标情形的，取消中标资格并终止合同。
4、投标人一次虚假应标情形的，医院官网进行公示警告；1个年度中，投标人二次虚假应标情形的，医院官网进行公示警告并禁止本年度内继续参与医院自主采购项目的投标；投标人连续2个年度都有虚假应标情形的，医院有权将该投标人列入黑名单并处以1-3年禁止参与本院自主采购投标的处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                 
供应商（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时  间：     年     月     日

